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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议 记 录 5A 
国际劳工大会 – 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 
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学徒制标准制订委员会报告 
提交大会通过的拟议决议和结论 

本报告包含关于学徒制的标准制订委员会提交大会通过的拟议决议和结论文本。 

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报告在经其负责人代表委员会予以批准后，将于会议闭幕后以《会议记
录 5B》在大会网站上发布。委员会成员可在 2022 年 7 月 1 日之前就报告中所载的本人发言提
交更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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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一项题为“学徒制”的议题列入劳工大会下届常会议程的决议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通过了其指定负责审议第四项议程的委员会的报告， 

作为一般性结论，特别批准了一项关于高质量学徒制框架建议书的建议，以供政府协商， 

决定一项题为“学徒制”的议题必须列入其下届常会的议程进行第二次讨论，以便通过一项建
议书。 

拟议结论 

A. 文书形式 

1. 国际劳工大会应当通过一项关于高质量学徒制框架的文书。 

2. 文书应当采用建议书的形式。 

B. 文书内容 

序  言 

3. 建议书的序言部分应当： 

(a) 注意到全球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持续高企，并注意到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劳动世界的迅
速变革，例如气候变化挑战导致的变革，加剧了技能错配和技能短缺，要求各年龄段的人
不断重获技能和提升技能，以促进充分、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就业以及体面劳动； 

(b) 注意到成员国承认有效的终身学习和优质教育的重要性； 

(c) 承认推行和发展高质量学徒制能够促成体面劳动，助力有效高效地应对当前挑战，并提供
终身学习机会，以提高生产力、复原力、过渡性以及就业力，满足学徒、雇主以及劳动力
市场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d) 认为有效的高质量学徒制框架要求学徒制受到妥善监管，具有可持续性，获得充足资金，
没有歧视和剥削，促进性别平等性、平衡性和多样性，提供适足报酬或其他经济补偿和社
会保护覆盖，促成获得认可资格，以及改善就业成果； 

(e) 强调学徒制应当加以促进和监管，包括通过社会对话，以期确保其质量，惠及和保护学徒
与企业并提高学徒制对于潜在学徒和雇主，包括中小微型企业的吸引力； 

(f) 强调向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以及对终身学习秉持开放态度的重要性； 

(g) 承认高质量学徒制能够支持创业、自营就业、就业能力、向正规经济转型、就业创造以及
企业的发展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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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忆及《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的规定； 

(i) 强调经 2022 年修正的《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经 2022
年修正的《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和《2019 年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对于促进高质量学徒制及有效保护所有学徒的相
关性，尤其是考虑到劳动世界的深刻变革； 

(j) 忆及国际劳工组织其他相关文书，特别是《1964 年就业政策公约》(第 122 号)和《1964 年
就业政策建议书》(第 122 号)、《1975 年人力资源开发公约》(第 142 号)、《1984 年就业
政策(补充规定)建议书》(第 169 号)、《1997 年私营职业介绍所公约》(第 181 号)、《2004
年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以及《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
(第 204 号)的规定。 

I. 定义、范围和实施 

4. 就建议书而言： 

(a) “学徒制”一词，应当理解为任何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此类教育和培训受一份学徒协议约
束，并使学徒得以通过包括在岗学习和脱产学习在内的结构化和有报酬或其他经济补偿的
培训，最终获得认可资格，从而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需的能力； 

(b) “中介机构”一词，应当理解为除所在企业或教育机构以外的，协助提供、协调或支持学
徒制培训的实体； 

(c) “预备学徒计划”一词，应当理解为旨在帮助潜在学徒培养能力的计划，以期提高学徒的
工作场所准备程度或满足其正式参训要求； 

(d) “承认先前学习”一词，应当理解为一套由合格评价者基于既有的资格标准查明、记录、
评价并认证一个人通过正规、不正规或非正规学习所获技能的程序。 

5. 本建议书应当适用于所有企业和经济活动行业的学徒制。 

6. 成员国可以通过国家法律法规、集体协议、政策和计划或符合国家法律和实践的其他措施来实
施本建议书的规定。 

7. 成员国应当与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协商，实施本建议书的规定。 

II. 高质量学徒制监管框架 

8. 成员国应当在其相关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政策中纳入和促进高质量学徒制。 

9. 成员国应当建立高质量学徒制监管框架，并建立资格框架或体系以促进对通过学徒制培训获得
的能力的认可。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应当参与高质量学徒制度、政策、计划和框架
的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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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成员国应当建立或指定一个或多个主管当局来监管学徒制，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代
表应当参与其中。 

11. 成员国应当确保主管当局负有明确责任，配备充足资金，并与负责监管或提供教育培训、劳动
监察、社会保护、职业安全与卫生、公共和私营就业服务的其他当局或机构开展密切合作。 

12. 成员国应当采用一套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与其中的程序来确认某一技能型行业或
职业是否适合推行高质量学徒制，同时考虑到： 

(a) 从事该技能型行业或职业所需的能力； 

(b) 学徒制作为获得此类能力的一种手段的适当性； 

(c) 获得此类能力所需的学徒期限； 

(d) 该技能型行业或职业当前和未来的技能需求及其就业潜力； 

(e) 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在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专业知识； 

(f) 广泛的新兴职业领域，以及不断演变的生产流程和服务。 

13. 成员国应当根据国家法律和实践采取措施，酌情订立针对具体职业的或通用的高质量学徒制培
训标准，除其他外，这些标准应当规定： 

(a) 学徒的最低录用年龄，同时依照《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和《1999 年最恶劣形
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 

(b) 职业安全与卫生措施，同时依照《1981 年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 155 号)和《2006 年促
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第 187 号)； 

(c) 录用为学徒所需的任何教育资格、教育程度或先前学习； 

(d) 由合格人员监督学徒的必要性和所需监督的性质； 

(e) 工作场所学徒与工人之间的适当平衡性，以及在中小微型企业推行学徒制的必要性； 

(f) 预期最短和最长的学徒期限； 

(g) 在先前学习或学徒期取得进步的基础上可能缩短预期学徒期限的程度； 

(h) 基于相关职业能力、学徒的教育和培训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学习成果和学习课程； 

(i) 脱产学习与在岗学习之间的适当平衡性； 

(j) 在学徒制培训之前、期间和之后获得职业指导和职业咨询，并酌情获得其他支持服务； 

(k) 教师和公司内部培训师所需的资格和经验； 

(l) 学徒和教师之间的适当平衡性，同时考虑到确保高质量教育和培训的必要性； 

(m) 所获能力的评价和认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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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成功完成学徒制培训之后所获得的资格。 

14. 成员国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具有一套公平、透明的程序，即在认为这对完成学徒制培训是必要时，
经学徒的同意，学徒制培训可以依此在一个以上企业进行。 

15. 在学徒制方面，成员国应当采取措施，尊重、促进和实现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16. 成员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和国情，采取措施确保学徒： 

(a) 获得适足报酬或其他经济补偿，此类报酬或补偿可以在学徒期的不同阶段有所增加，以反
映逐步获得的职业能力； 

(b) 不被要求在国家立法和集体协议规定的时限之外工作； 

(c) 有权享受有适足报酬或其他经济补偿的假期； 

(d) 有权因疾病或事故缺勤，并获得适足报酬或其他经济补偿； 

(e) 获得社会保障和生育保护； 

(f) 在职业安全与卫生以及歧视、暴力和骚扰方面，得到保护并接受培训； 

(g) 有权获得与工作有关的伤害与疾病赔偿； 

(h) 享有带薪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 

(i) 可以运用有效的投诉和争议处理机制。 

17. 成员国应当规定相关条件，根据这些条件： 

(a) 企业可以提供学徒制培训； 

(b) 教育和培训机构可以提供脱产培训； 

(c) 中介机构可以协助提供、协调或支持学徒制培训。 

18. 成员国应当采取措施持续发展和加强政府机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教师、公司内部培训
师和其他从事学徒制培训的专家的能力。 

19. 成员国应当采取措施确保主管当局定期监测和评估学徒制度和计划。监测和评估结果应当用于
对制度和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 

III. 学徒协议 

20. 成员国应当确保学徒制培训受一项书面协议的约束，该协议由学徒与企业或公共当局订立，若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亦可以由教育或培训机构或中介机构等第三方签订。 

21. 成员国应当确保一项学徒协议： 

(a) 明确界定各方各自的作用、权利和义务； 



 ILC.110/记录 5A 7 

 

(b) 根据国家法律，包含以下有关事宜的规定：学徒期限、报酬或其他经济补偿及其频率、工
作时间、休息时间、工休时间、公假和休假、职业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障、争议处理机制
以及学徒协议的终止； 

(c) 明确指出需要获得的能力、认证或资格以及需要提供的任何其他教育支持； 

(d) 根据主管当局所订立的条件进行注册； 

(e) 若学徒系未成年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可能作出的要求，由家长、监护人或法律代表来代
表学徒签订。 

22. 成员国应当拟订一份学徒协议范本，以促进一致性、统一性和合规性。 

IV. 高质量学徒制的平等性与多样性 

23. 成员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学徒的歧视、暴力和骚扰。 

24. 成员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在学徒制培训中并在获得学徒制培训机会方面促进性别平等和性别
平衡。 

25. 成员国应当根据国家法律，采取措施促进学徒制的平等性、多样性和社会包容性，特别考虑到
处于弱势境地或不利地位人员的处境和需要。 

26. 成员国应当积极推进面向成年人以及希望改变行业或职业、提升技能或提高就业能力的有经验
人员的学徒制培训。 

27. 成员国应当采取措施，促进获得高质量学徒制培训机会，以此作为一种手段，促进从非正规经
济向正规经济过渡以及从无保障的工作向有保障的工作过渡。 

V.  促进高质量学徒制和国际合作 

28. 成员国应当，经与社会伙伴协商，采取措施创造一个有利于推行高质量学徒制的环境，包括通
过： 

(a) 制定和实施战略，设定国家目标，并为高质量学徒制划拨充足的资源； 

(b) 将高质量学徒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就业、教育和终身学习政策的主流； 

(c) 建立行业或职业技能机构，促进实施高质量学徒制； 

(d) 发展和维持各种强大机制，例如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及与社会伙伴的定期协商，评估当前
和未来的技能需求，以便相应地设计或调整学徒计划； 

(e) 推行有效和可持续的筹资模式； 

(f) 提供激励措施和支持服务； 

(g) 促进有效的公共私营伙伴关系，以在国家监管框架内为高质量学徒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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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酌情鼓励中介机构参与提供、协调和支持学徒制培训； 

(i) 定期开展提高认识活动与宣传运动，通过向工人、青年人、家庭、教师、职业顾问、雇主
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雇主，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推介学徒制的益处，改善高质量学徒制的
形象并提高其吸引力； 

(j) 在宣传运动中提高对学徒权利、待遇和保护的认识； 

(k) 设立基于需求的预备学徒计划，注重提高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参与度； 

(l) 促进学徒获得进一步职业和高等教育机会； 

(m) 提供灵活学习路径和职业指导，支持流动性、终身学习以及技能和资格可携带性； 

(n) 利用新技术和创新方法来提升学徒制培训的效能和质量。 

29. 成员国应当弘扬一种终身学习、获得技能、提升技能和重获技能的文化。 

30. 成员国应当，经与社会伙伴协商，为促进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采取措施： 

(a) 通过促进获得企业发展和金融服务的机会、改善职业安全与卫生环境以及改进工匠师傅的
教学和培训方法和提升其技术和创业能力，加强小微型经济单位的能力； 

(b) 确保学徒能够获得脱产学习并可在其他企业或在适当情况下通过中介机构补充其在岗学习； 

(c) 通过金融扶持等来加强小微型经济单位协会的能力，以改善学徒制培训的质量。 

31. 成员国应当采取措施： 

(a) 加强在高质量学徒制各个方面的国际、区域和国内合作，并交流有关良好实践的信息； 

(b) 开展合作，向学徒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并承认通过学徒计划或先前学习获得的能力； 

(c)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促进承认学徒期满获得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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